
  《新个税与社保操作风险防范与筹划》课程大纲

一、授课主要内容

（一）个税改革政策解读与筹划

1.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十二大变化详解。

第一、完善纳税人分类，调整居民与非居民判断口径，

合理分配我国的税收管辖权。

第二、调整所得分类，明确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

征税。

第三、依据税收法定原则，删除“其他所得”项目。

第四、优化调整税率结构，合理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

收负担。

第五、提高综合所得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不再保留专门

的附加减除费用。

第六、第一次设立专项附加扣除，提升居民教育医疗住

房养老支出扣除空间。

第七、确立综合所得的计算规则。

第八、明确公益慈善捐赠扣除口径：限额扣除+全额扣除。

第九、增加反避税条款 赋予税务机关纳税调整权立。

第十、完善纳税申报制度设立预扣预缴制度。

第十一、税收优惠权限进行必要调整，明确国务院减免

税权限并要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二、健全个税改革相关的税收征管制度。

案例 1-3

解读1.按月度预缴时使用月度税率表。

（1）新税法过渡期政策解读。 

解读 2.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二（预扣预缴劳务所得税率

表）

案例 4-6

（2）个人所得税税务筹划方向与思路。

案例 7-10

解读 3. 2019 年个人所得税综合计算。

2. 2019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

行）》详解。

（1）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有哪些途径？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

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2）纳税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有哪些报送方式？

纳税人如何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模板或者纸质报表

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

（3）纳税人进行专项附加扣除具体如何操作？

首次享受时应当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扣除信息

表》，同时留存相关备查资料。



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由其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

清缴申报时扣除。

（4）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如何享受专

项附加扣除？

（5）如何填税表？报送什么信息？留存什么资料？

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报？

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纳税人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报？

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纳税人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

报？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报？

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纳税人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报？

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纳税人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如何填报？

哪些资料需要留存备查？

（6）专项附加扣除怎样计算时间？

（7）纳税人提供有关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是虚假信息

怎么办？税务机关如何处理？

（8）法定其他扣除怎么扣？



（9）工资薪金所得如何按累计预扣法进行预扣预缴？

解读 4.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居民个人工资、薪金

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案例 11-15：新个税计算综合举例。

（二）社保入税政策解读与筹划

1. 社保归税，如何做到个人、企业、国家三赢？

案例 16：高薪金、低社保是如何操作的？

（1） 二元体制难保足额征收。

（2）社保缴费基数不足，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

案例 17：广东省 2000 年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

（3）七种常见规避社保的方式在 2019 年不可取。

2. 社保费缴纳的筹划方向

（1） 社保虽然是“费”，但是它却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

定性。“社保入税”比照纳税进行管理，名“费”实“税”。  

（2）社保缴费筹划的方向与思路主要有四种。

（3）误区：聘用临时工不需要缴纳社保。

案例 18：建筑企业雇佣农民工如何缴纳社保？

案例 19：企业以非全日制用工方式聘用的人员如何缴纳社

保？

案例 20：为什么经营性股东在一定范围内发工资比分红更

划算？

3. 减少企业负担刻不容缓。



解决方案与企业缴费比例与成本测算。

案例 21：社保缴费比例应当如何降低？

案例 22：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多少最合适？

二、授课时间:两天


